
表十五

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一、项目基本情况
佐证资料附件

编号

项目名称 小型基建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办

项目负责人 钟金龙

项目负责人联系方

式
84090861 

财务负责人及联

系方式 李黎升

财务负责人联系

方式
84069182 

项目分级 第二级

是否新增

政策/项目 否
是否政府

投资项目 否

是否包含

政府采购项目 否

项目周期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概况

小型工程经费是区核拨经费，用于实施坪地街道小型工程项目上，按街道职责设置 ，小型工程经费由城建办管理办统筹立项事

宜，各项目申报单位10万元以上由我办负责项目具体实施事宜，10万元以下由各单位自行实施零星项目。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A编
号，例如：附

件A1、附件A2

、附件A3等。

项目申报依据及现

实必要性

关于印发《坪地街道政府投资小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坪办事处【2019】7号，为街道200万元以下的小型工程顺利开展

实施提供经费保障，解决更多的民生项目。

项目实施条件（人

员、资金、制度保

障等）

专项资金保障、择优从小型项目预选库选取承包商。

二、项目预算情况

时间 金额（万元）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

2019年实际执行数
3,974.88 减少一部分小型基建工程

2020年预算数
2,000.00 

2021年预算数
1,250.00 

三、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

年度绩效

目标

加强街道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街道城市环境品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
年度拟完成指标值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辖区范围内小型工程数量 50个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 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招标及时性 及时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投入 根据当年实际需要安排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辖区内环境 得到提升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街道辖区环境，增强群众幸福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大于80%


